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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张雯、长春百盛天启经

贸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被执行人”）保证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本案”，被

执行人就公司与长春市祥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项下

所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上述相关案件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披露的《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2019 年 4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2019 年 7 月 12 日

披露的《关于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2019 年 9 月 12 日

披露的《关于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2019 年 10 月 12 日

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2022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2023 年 1 月 6 日

披露的《关于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2023 年 2 月 2 日披

露的《关于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3）

京 02 执恢 414 号之一）及《执行裁定书》（（2023）京 02 执恢 414 号之二，

以下合称“《执行裁定书》”）。根据《执行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对前期已查封的被执行人长春百盛天启经贸有限公司购买的吉林省红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南关区幸福街 1548 号中化吉林地质勘查院南部新城

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25#）方案调整 25 号楼，楼栋四角号码 4-107/22-

15，房间号 101 在建工程（以下简称“查封财产”）先后进行拍卖及变卖，因无

人竞价而流拍。根据公司的申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查封财产的所

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作价人民币 1,667.429736 万元交付公司，抵偿被执行人



对公司所负的部分债务，上述查封财产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自执行裁定书

送达公司时起转移。此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扣划被执行人长春百盛天启

经贸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40.512919 万元，扣除执行费后，已发还公司。 

因除上述已抵偿的查封财产及扣划的银行存款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

执行的财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张雯、长春百盛天启经贸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限制高消费，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后，公司发现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能力时，可以再次申请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期

限的限制。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0 日 


